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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权益变动暨无偿划转股份的 

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，公司持股 5%以上的股

东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杭实集团”）拟将其所持

有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者“杭州热电”）

6400万股股份（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6%）无偿划转至杭实集团全资子公

司浙江华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丰集团”）。  

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，不会对公司持

续经营产生影响。 

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已获得杭实集团董事会批准，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

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，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

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 

一、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概述 

公司于 2023年 9月 4日收到持股 5%以上的股东杭实集团发来的《关于无偿

划转上市公司股份的通知》，获悉杭实集团与华丰集团于 2023年 9月 4日签署了

《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》，杭实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杭州热电的 6,400 万股股份

（约 16%股权）无偿划转至杭实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华丰集团。根据《上市公司国

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已获得杭实集团董事会批准。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杭实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8070 万股，占上市公

司总股本比例 20.17%；华丰集团未持有公司股份。本次无偿划转若顺利完成，



华丰集团将直接持有公司 A股股份 6,400万股。 

本次无偿划转前后杭实集团及华丰集团的持股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变动前 变动后 

持股数量（万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持股数量（万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杭实集团 8,070.00 20.17 1,670.00 4.17 

华丰集团 - - 6,400.00 16.00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公司 6400 万股 A 股普通股股份不

存在质押、司法冻结等被限制转让的情况。 

 

二、 本次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划出方  

公司名称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 

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538号7楼 

法定代表人 沈立 

注册资本 600,000万元 

成立时间 2001-11-13 

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

通讯地址 杭州市保俶路宝石山下四弄19号 

联系电话 0571-85216229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730327291G 

经营范围 

实业投资；以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通过控股、参股、投资、购并、转

让、租赁形式从事资本经营业务；服务：房屋租赁，物业管理；批发、

零售：百货，普通机械，建筑材料，五金交电，家用电器，化工原料

及产品（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），金属材料；货物进出口（法

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，法律、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

后方可经营）；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（未经金融等监管

部门批准，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等金融服

务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 



（二）划入方  

公司名称 浙江华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绍兴路536号15层1501-1518室（除1504、1514室） 

法定代表人 徐贤俊 

注册资本 20,000万元 

成立时间 1989-08-09 

经营期限 长期 

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宝石山下四弄17号2层 

联系电话 0571- 88094231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143036326P 

经营范围 

机制纸、纸板、印刷涂布等纸加工及造纸机械设备制造;服务:实业投

资,文化创意策划,自有房屋租赁,物业管理;批发、零售:本企业生产所需

原辅材料;货物及技术进出口（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,

法律、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） 

 

三、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协议安排  

  杭实集团与华丰集团签署的《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》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协议签署主体： 

划出方：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划入方：浙江华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

（二）被划转国有股权数额股份及划转基准日 

1、划转国有股权数额：甲方同意将所持热电集团 6,400万股股份(约 16%股

权)，按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325,978,293.83 元，无偿划转给乙方。 

2、划转基准日：2022年 12月 31日。 

（三）被划转企业的职工安置 

本次无偿划转不涉及被划转企业的职工安置。 

（四）被划转企业的债权债务处理 



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债权、债务处理，被划转企业债权、债务均由被划

转企业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享有权利

和履行义务。 

（五）协议的生效 

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四、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所涉及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

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的实施将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，不会对

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。 

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已获得杭实集团董事会的批准，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

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，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

确定性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宜的进展情况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9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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